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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5603.SH                               债券简称：19 焦煤 02 

债券代码：163213.SH                               债券简称：20 焦煤 02 

债券代码：175094.SH                               债券简称：20 焦煤 Y1 

债券代码：175169.SH                               债券简称：20 焦煤 Y3 

债券代码：175930.SH                               债券简称：21 焦煤 01 

债券代码：188660.SH                               债券简称：21 焦煤 Y1 

债券代码：188789.SH                               债券简称：21 焦煤 Y2 

债券代码：185432.SH                               债券简称：22 焦煤 Y1 

债券代码：185580.SH                               债券简称：22 焦煤 Y2 

债券代码：185628.SH                               债券简称：22 焦煤 Y3 

 

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山西

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有关事宜的批复》（晋政函[2020]42 号），山西

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运”）将所持有的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山西焦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焦煤集团”），并由本公司对山煤集团进行吸

收合并。截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本次资产划入工作已完成，山煤集团已变更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及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告的《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资产划入的进展公告》及《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划入完成的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作为山煤集团的

子公司，一并划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天津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9 月及 2019 年 1 月收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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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区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滨海分行”）起诉天津公司的应诉通知书等文件，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信银行滨海分行对天津公司提起诉讼，经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编号分别为（2017）津 0116 民初 2675 号及（2019）津

0116 民初 544-552 号案。 

一、（2019）津 0116 民初 544-552 号案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诉讼机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住所地：天津空港物流加

工区西三道 158 号金融中心 102-202； 

被告名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39 号。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诉讼的案件事实： 

2015 年 7 月 2 日中信银行滨海分行与天津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约

定中信银行滨海分行向天津公司提供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最高额融资额度，使用

期限为一年。同时天津公司以其名下房地产向中信银行滨海分行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2015 年 10 月 15 日、2015 年 11 月 5 日、2015 年 11 月 9 日、2015 年 11

月 10 日、2015 年 11 月 12 日、2015 年 11 月 13 日、2015 年 11 月 17 日、2015

年 11 月 20 日、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信银行滨海分行与天津公司分别签订了六

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三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天津公

司向中信银行滨海分行合计申请贷款总金额为 6,100 万元，合计申请承兑汇票 12

张，票面总金额合计为 7,300 万元。中信银行滨海分行按照约定履行了放款及承

兑义务，但贷款到期后天津公司未能全部依约偿还。 

中信银行滨海分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天津公司向中信银行滨海分行偿还六份《人民币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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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贷款合同》和三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的本金合计人民币 8,800.51

万元及罚息、复利。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中信银行滨海分行对天津公司抵押给中信银行滨海分

行的房产以及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包括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天津公司

承担。 

（三）案件最新进展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偿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贷款本金合计 8,720.51 万

元及罚息、复利； 

2、如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逾期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原告 

有权以被告提供的抵押物（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三大街39号西区401A、

401B、401C、402A、402B、403A、403B、403C 号房产以及滨海新区塘沽物流

西路 339 号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

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3、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合计为 426,651 元，由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

公司负担。 

目前，上述案件正在执行中。 

二、（2017）津 0116 民初 2675 号案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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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机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住所地：天津空港物流加

工区西三道 158 号金融中心 102-202； 

被告名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39 号。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诉讼的案件事实： 

2015 年 7 月 2 日，天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签订《综

合授信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向天津公司提供 2.5 亿元授信额度。2015 年 11 月 5

日，天津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向天

津公司提供贷款 1900 万元。合同签订后，中信银行依约发放贷款，但天津公司

在贷款到期后未能偿还。为此中信银行对天津公司提起诉讼。 

原告的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流动资金贷款本金 1,900 万元，及至实际支

付之日的复利、罚息（期限 2017 年 3 月 21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2、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抵押的其名下位于开发区第三大街39号西区401A、

401B、401C、402A、402B、403A、403B、403C 号房产以及滨海新区的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案件最新进展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流动资金贷款本金 1,900 万元，及自 2017 年

3 月 21 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5.22%的 1.5 倍计算罚息；对于被告未按

时支付的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罚息利率和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按季结息）

计收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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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逾期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原告 

有权以被告提供的抵押物（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三大街39号西区401A、

401B、401C、402A、402B、403A、403B、403C 号房产以及滨海新区塘沽物流

西路 339 号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70,027 元，保全费 5000 元（原告均已交纳），由被告

负担。 

目前，上述案件正在执行中。 

七、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天津公司对中信银行滨海分行的欠款已在短期借款科目确认负债，上述短期

借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逾期利息已在应付利息科目确认负债。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9,313.45 万元，上述案件罚息复利及案

件受理费等合计确认预计负债 9,427.45 万元。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